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湖南中医药高等专科学校
关于给予雷泽平等 15 名学生自动退学

处理的决定

各院（部）、相关处室：

根据《普通高等学校学生管理规定》（中华人民共和国

教育部第 41 号令）第三十条第四款和《湖南中医药高等专

科学校学生管理规定》第二十八条第五款：未请假连续两周

未参加学校规定的教学活动，学校可予退学处理。遵照以上

相关规定，雷泽平等 15 名同学（具体名单见附件）已达退

学处理要求。学校经多次联系学生及家长告之情况后，以上

同学仍未能返校办理退学相关手续。经学校研究决定，给予

上述 15 名同学自动退学处理。

如对本决定有异议，可在收到本决定书之日起 10 个工

作日内向学校学生申诉处理委员会（纪检监察审计室）提出

书面申诉。

湖南中医药高等专科学校文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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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：自动退学处理人员名单

湖南中医药高等专科学校

2021 年 6 月 10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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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：

自动退学处理人员名单
序号 班级 学号 姓名 性别 备注

1 18 级针推 2班 2017A410314 雷泽平 男

2 18 级骨伤 2班 2018A230226 张智霖 男

3 19级中医养生保健1班 2019A260104 陈泽龙 男

4 20 级中医 4班 202001220404 邓青霞 女

5 19 农医 1 班 020303190007 欧阳子任 男

6 19 农医 1 班 020303190008 曾云智 男

7 19 农医 1 班 020303190017 杨康 男

8 19 农医 1 班 020303190026 刘小蔓 女

9 19 农医 1 班 020303190083 刘桥 男

10 19 农医 2 班 020303190107 陈江华 男

11 19 农医 2 班 020303190112 颜雅洁 女

12 19 农医 2 班 020303190122 彭辉 女

13 19 农医 2 班 020303190155 罗爱兰 女

14 19 农医 2 班 020303190165 彭凤 女

15 19 农医 2 班 020303190193 陈盈 女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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